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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9年度高空工作車作業安全管理 

及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
 

 

 

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

 

  

高空工作車種類 

項目 型式 

升降方式 剪刀式 直臂式 曲臂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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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車種類 

項目 型式 

走行裝置 自走式 車載式 履帶式 

事業單位使用概況 

多數向專業租賃廠商租用為主，操作人員則由事業單位指定人員擔任，連車 

 

帶人之租賃情形甚少，有訂定租賃契約亦屬少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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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

• 第 128-1 條 

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，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 
一、除行駛於道路上外，應於事前依作業場所之狀況、高空工作車之種類、
容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之作業計畫，使作業勞工周知，並指定專人指揮監
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。 
二、除行駛於道路上外，為防止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落，危害勞工，應將
其外伸撐座完全伸出，並採取防止地盤不均勻沉陷、路肩崩塌等必要措施。
但具有多段伸出之外伸撐座者，得依原廠設計之允許外伸長度作業。 
三、在工作台以外之處所操作工作台時，為使操作者與工作台上之勞工間之
連絡正確，應規定統一之指揮信號，並指定人員依該信號從事指揮作業等必
要措施。 
四、不得搭載勞工。但設有乘坐席位及工作台者，不在此限。 
五、不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及能力。 
六、不得使高空工作車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。但無危害勞工之虞者，不 
在此限。 
七、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，雇主應使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 
佩戴安全帶。(起升則第35條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253-1 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) 

 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

• 第 128-6 條 

高空工作車行駛時，除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構造之高空工作車外，雇主不 
得使勞工搭載於該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台上。但使該高空工作車行駛於平坦 
堅固之場所，並採取下列措施時，不在此限： 
一、規定一定之信號，並指定引導人員，依該信號引導高空工作車。 
二、於作業前，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之高度及伸臂長度等， 
規定適當之速率，並使駕駛人員依該規定速率行駛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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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

• 第 128-7 條 

高空工作車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之構造者，於平坦堅固之場所以外之場所 
行駛時，雇主應採取下列措施： 
一、規定一定之信號，並指定引導人員，依該信號引導高空工作車。 
二、於作業前，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之高度及伸臂長度、作 
業場所之地形及地盤之狀態等，規定適當之速率，並使駕駛人員依該 
規定速率行駛。 

 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

• 第 128-8 條 

高空工作車之構造，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965、CNS 16368、CNS 16653 
系列、CNS 18893 、國際標準 ISO 16368、ISO 16653 系列、ISO 18893 
或與其同等之標準相關規定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128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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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車之教育訓練 

• 附表十四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、時數 

二、教育訓練時數：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更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，  

                  不得少於三小時。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、車輛 

                  系營建機械、高空工作車、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、 

                  缺氧作業、電焊作業等應各增列三小時；對製造、處置 

                  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列三小時。 

 相關之教育訓練 

•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，應於事前使其接受具有危險
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 

二、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。 

 

• 雇主對下列勞工，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 

四、吊升荷重在0.5公噸以上未滿3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。 

  

•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，應依其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
練(每3年至少3小時)： 

七、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。 

十二、營造作業、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、高空工作車作業、缺氧作業、局限 

      空間作業及製造、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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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式起重機 

• (一) 移動式(伸臂不伸縮)起重機操作技術士證照者。 

• (二) 移動式(伸臂可伸縮)起重機操作技術士證照者。 

 

高空工作車 

• 目前尚無要求技術士證照。 

適格操作人員 

起重機具未經檢查合格即使用 

•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，非經檢查 機構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
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，不得使用；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，非經再檢查合格，不得繼續使用。 

（職業安全衛生法§16） 

•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，雇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
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。  

（職業安全衛生法§24） 

•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，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 款之職業災害者。處3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併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下之罰金。 

（職業安全衛生法§40） 

•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，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 款之職業災害者。處1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併科新台幣18萬元以下罰金。 

（職業安全衛生法§4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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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車定期自動檢查  

• 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

 

• 應每月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

 

• 應於每日作業前對作業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。 

應實施荷重試驗及安定性試驗， 確認安全後，方得使用。 

• 荷重試驗：1.25倍荷重實施吊升、直行、旋 轉或必要之走行等動作之試驗。 

• 安定性試驗：於最不利於安定性之條件以1.27 倍之荷重置實施之試驗。 

• 試驗紀錄應保存三年。 

中型移動式起重機（0.5以上~未滿3t；起升則§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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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式起重機吊升荷重 

危害辨識 

伸臂損壞 

感電 

被夾 

墜落 

外在因素 

螺栓斷裂 

翻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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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電危害 

感電危害 

電工用安全帽 

耐高壓絕緣手套 

耐高壓絕緣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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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電危害 

感電危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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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 

感電危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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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處墜落危害 

高處墜落危害 

工作地面確認與安全著裝的重要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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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處墜落危害 

制動系統故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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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夾危害 

未設置專人或未落實指揮監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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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設置專人或未落實指揮監督 

未設置專人或未落實指揮監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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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專人及落實指揮監督 

翻覆危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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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覆危害 

違反主要用途之使用 

翻覆危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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伸臂結構損壞 

固定螺栓疲勞斷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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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螺栓先鬆動後疲勞斷裂 

固定螺栓先鬆動後疲勞斷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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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螺栓先鬆動後疲勞斷裂 

固定螺栓先鬆動後疲勞斷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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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轉滾珠軸承下部框架螺栓斷裂 

固定螺栓鎖緊扭矩檢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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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螺栓鎖緊扭矩檢測 

固定螺栓鎖緊扭矩檢測 

1 

9 

4 

12 

7 

2 10 

5 

8 

3 

11 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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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轉盤安全檢查 

旋轉盤達原廠建議的使用年限，應拆解檢查，確定其內部磨耗的狀況，內部 

 

軸承構件及固定螺栓應以非破壞技術檢查其是否有缺陷或裂縫。並依檢查及 

 

其後續維修處理的狀況決定下次全面檢查的時間。 

固定螺栓非破性檢測 

內六角螺栓 

外六角螺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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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螺栓非破性檢測 


